
非消耗品及財產登帳標準：

1. 業務費(經常門)登列非消耗品：單價 1 萬元以下、軟體使用年限 2 年以上可以登列非消耗品帳務，但行動硬碟、電腦螢幕及鐵櫃架不論金額均需登帳，其餘未達 2000 元不予登帳。

2. 資本門登列財產：單價 1 萬元以上、軟體使用年限 3 年以上可以登列財產。

原則：業務費單筆代墊請勿超過 1 萬元，單筆三萬元以上須專簽並檢附估價單（上簽時可以影本，核銷時需正本含店章）；資本門一律由學校匯款給廠商。 

序 核銷項目 支用標準 核銷流程 核銷時檢附(深耕總辦抽起留存) 

1 鐘點費（每節） 

1. 校內教師：教授級 1,070 元、副教授 920 元、助理教授 855 元、講師 780 元 。依據

「修正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」，每位教師之鐘點費最高可編列24節。

2. 外聘講師：每節上限 2,000 元 。

依據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

3. 外籍講師：須專簽（敘明職級/授課時數/鐘點費金額）

依據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、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)

外籍人士所得申報注意事項(依據本校出納組公告)：

若外籍人士 114年度在臺居住未滿 183天者，請務必於所得給付日起 7日內(含例、假日)備妥收

據、護照影本及稅金至出納組辦理扣繳憑單申報事宜，以免延遲而產生罰款(由召集人自行負擔)。

(在臺居留日數係以護照入出境章戳日期或內政部移民署簽發之「入出國日期證明書」為準) 

稅額：全月薪資給付總額 42,885 元以下者，則應扣繳 6％稅額；以上者，應扣繳 18％稅額。 

若由召集人代墊支付給外籍講者，務必留意預扣稅金並於 7日內繳至出納組（連同領據、護照影

本）。範例參考講座 2小時鐘點費 4,000元(外籍講者僅實領 3,760元，6%稅金 240元繳至出納組。) 

由各單位核銷，並會辦教發中心。 

1. 附原簽

2. 非固定薪資請款清冊（空白處註明講座等活

動日期、時間、鐘點費計算方式）

3. 領據（僅有受款人非本人時，須請代墊人簽

領據）

4. 出席及諮詢務必附簽到表或諮詢紀錄表(照片

須含出席委員)

補充說明 

1. 領據及收據之金額不可塗改

2. 外籍講師若逾期申報：將產生滯納金、罰

緩，由各案召集人自行負擔，請留意時效。

3. 工讀金核銷，請於每月 25 號前，於 E 化流程

「送交管理單位」，總辦將確認送出時數，再

由各單位接續每月薪資核銷作業。

4. 工讀時數表由各單位自行留存備查。

5. 各項活動辦完敬請於兩週內核銷。

(1).活動紀錄表 

(2).簽到表 

(3).同步電子檔資料上傳：活動

紀錄表 WORD、活動照片 JPG

原始檔、相關影音檔。 

上傳至藝術領航計畫雲

端空間 
2 出席費（每人次） 諮詢費得比照出席費編列，每人次 2,500 元。 

依據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 

需附簽到表或諮詢紀錄表(照片務必拍攝出席委員剪影!) 3 諮詢費（每人次） 

4 交通費 

依據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，以支憑單核銷。 

1. 臺鐵：免檢附票根、免領據。

2. 高鐵：當日來回行程免檢附票根、免領據。

但非當日來回行程或受款人非本人時，需檢附票根或領據。

3. 飛機：為浮動價格，需先檢附相關購票證明。

5 工讀金 佔業務費額度 20%為上限。114年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90元。 

6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鐘點費或工讀金之總額×2.11%。 

7

依

公

司

收

據

核

銷 

翻譯費 

1. 以有登記公司行號的廠商為主（勿找個人工作室），核銷時附上該公司提供之給付標準及收據。

2. 盡量以學校直接匯款給廠商，如廠商要求先付款，須簽准辦理。

3. 註明使用於何等活動/時間地點/租借何物、運送何物...等 。

若找個人工作室或者金額單筆超過 3萬以上皆需專簽。 

由各單位核銷，並會辦教發中心。 

1. 附原簽

2. 支憑單、收據

3. 正本估價單（該公司給付標準）

(1).視內容附活動紀錄表或支用

紀錄表（註明使用於何等活

動/時間地點/租借何物、運

送何物、翻譯用途） 

(2).上述電子檔(WORD、JPG)上傳 

8 設計費 

9 租借費 

10 活動紀錄費 

11 運費 

12 校外場地使用費 

13
校內 

場地 

清潔費 

使用費 校內場地僅限有對外公告收費標準之場地(如表演廳、羽球場等)：需專簽核銷。(附收費標準表) 

14 論文報名/發表費 須請說明，如為計畫展出成果之必要支出才可核銷，不提供個人獲利之使用。 

15 編稿費 依據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 

16

其

他 

餐費 120 元/每人 (支餐時段：午餐 12:00/晚餐 18:00） 由各單位核銷，並會辦教發中心。 

是否登列非消耗品（深耕經費所購買的物品財

產，須請於登帳時備註欄加註高教深耕財產，文

字如：承辦人核銷購案編號，教育部補助款:114

年高教深耕計畫－所屬計畫名稱） 

(1).活動紀錄表或支用紀錄表、

簽到表 

(2).上述電子檔(WORD、JPG)上傳 

17 印刷費 核銷支憑單請註明：印製 XXX,非屬四大媒體之政策及業務宣導，擬不受預算法第 62條之 1限制。 

18 材料費 為計畫必要材料費，應詳列名稱/數量/單價/總價。若單筆超過三萬需專簽並附估價單。 

19 各式軟體/線上資源 
如：繪圖軟體、動畫製作軟體、音樂資料庫、雲端空間、線上教學課程…等。 

*為判斷是否登帳，請寫明可使用年限。 舉例：AI 軟體使用費(為期 4 個月)---不登帳。

20 雜支 佔業務費額度 5%為上限。 

特殊 網路宣傳費 涉及四大媒體（平面媒體、廣播媒體、網路媒體（含社群媒體）及電視媒體），禁止使用。 

114年公告版 

https://aca.ntua.edu.tw/uploads/files/%E5%85%AC%E7%AB%8B%E5%A4%A7%E5%B0%88%E6%A0%A1%E9%99%A2%E5%85%BC%E4%BB%BB%E6%95%99%E5%B8%AB%E9%90%98%E9%BB%9E%E8%B2%BB%E6%94%AF%E7%B5%A6%E5%9F%BA%E6%BA%96%E8%A1%A8%20%20(114_02_01%E8%B5%B7%E6%96%BD%E8%A1%8C).pdf
https://law.dgpa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0341&kw=%e8%ac%9b%e5%ba%a7%e9%90%98%e9%bb%9e%e8%b2%bb%e6%94%af%e7%b5%a6%e8%a1%a8
https://www.dgpa.gov.tw/information?uid=108&pid=4219
https://law.dgbas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00752&kw=%e4%b8%ad%e5%a4%ae%e6%94%bf%e5%ba%9c%e5%90%84%e6%a9%9f%e9%97%9c%e5%ad%b8%e6%a0%a1%e5%87%ba%e5%b8%ad%e8%b2%bb%e5%8f%8a%e7%a8%bf%e8%b2%bb%e6%94%af%e7%b5%a6%e8%a6%81%e9%bb%9e
https://law.dgbas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17585&kw=%e5%9c%8b%e5%85%a7%e5%87%ba%e5%b7%ae%e6%97%85%e8%b2%bb%e5%a0%b1%e6%94%af%e8%a6%81%e9%bb%9e
https://law.dgbas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00752&kw=%e4%b8%ad%e5%a4%ae%e6%94%bf%e5%ba%9c%e5%90%84%e6%a9%9f%e9%97%9c%e5%ad%b8%e6%a0%a1%e5%87%ba%e5%b8%ad%e8%b2%bb%e5%8f%8a%e7%a8%bf%e8%b2%bb%e6%94%af%e7%b5%a6%e8%a6%81%e9%bb%9e


不得支用項目： 依據《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》第三條摘錄 

1 經常性維運性質之修繕經費、新建校舍工程建築、建築貸款利息補助及附屬機構。 

2 一般行政事務性設施（如書櫃、辦公桌椅、冰箱、沙發、茶几、咖啡機等）。但用以提升學生學習品質之教室、空間修繕，不在此限。 

3 附屬機構、分部、分校及園區之土地取得及建築設施所需費用。 

4 原已獲得行政院或本部核定建築工程，並承諾由學校校務基金支應者。 

5 建築物耐震補強工程、新增工程之自償性建築設施、體育設施及餐廳。 

6 本計畫之主持費用、學校管理費（包括水電費、電話費、燃料費及一般行政事務設備之維護費用）及內部場地費，但內部場地有對外收費，且供辦理計畫使用者，不在此限。 

7 
教育部補助各機關人員之出席費、稿費、審查費、工作費、引言人費、諮詢費及加班費。但出席費、稿費、審查費屬研究性質者，由學校訂定相關規範及支用原則後，得依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辦經費核撥

結報作業要點之計畫彈性經費支用規定辦理。 

8 學校與招生相關經費（包括提供國內及境外學生入學時之各項公費或獎助學金、招生宣導、試務工作費用等）。 

9 
學校以本計畫經費支給特殊優秀教師及研究人員，其於教學、研究、服務各面向之績效，經學校校內審核機制及組成審查委員會評估績效卓著者，得獲彈性薪資，但不得以本計畫經費支給單篇研究論文之彈

性薪資（包括獎勵金）。 

10 赴大陸地區之旅費。 

11 ※依《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》規定，中央政府補助款不得作為大陸地區學生之獎助學金來源。 

校內深耕計畫補助項目(不得重複補助) ※ 依教育部補助經費相關規定，經費不得重複支應。 

1 系所招生相關業務。 

2 學務處：多元藝文產業職場交流計畫、學生實習相關補助。 

3 國際處：國際移地合作交流補助、補助教職員生參加國際教學展演競賽。 

4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辦理學術性活動補助。 

5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各項獎補助項目 

6 文創處：文創工作室。 

7 其他使用深耕經費且具審查機制之項目。 

 
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1753

